
 

東南科技大學執行教育部 111 年度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

【計畫成果彙整表】 

 

計畫執行

編號 
 計畫執行名稱  

執行單位  執行負責人  

聯 絡 人  分機號碼  電子郵件  

計畫執行

時間 

自 111 年 01 月 01 日 08 時 00 分起 

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17 時 00 分迄 

計畫執行

地點 

□本校  □其他(               ) 學生參加人數 人 

(          )樓(       )教室 老師參加人數 人 

計畫執行

目的 

1、 

2、 

3、 

計畫執行

過程說明 

本計畫接續 xx/xx 起至 xx/xx 為止執行內容為： 

1、 

2、 

3、 

4、 

 

本計畫執行活動完成紀錄表 

日期 執行項目 
內容說明 

(條列) 

主講人/授

課人 

參與班級/

對象 

授課/演講/

活動地點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 

計畫執行

達成成效 

1、教育面： 

2、環境面： 

3、社會面： 

4、文化面： 

計畫型態

及達成績

效(可複

選) 

□講座 

1. 執行方式：□系內活動 □跨系活動 □跨院活動 □跨校活動 

2. 參加對象：□教師 □學生，共計  場  人 

 

□校外企業見習 

1. 配合課程名稱： 

□系專業選修：   

□系專業必修：   

2. 授課系級：  系  年  班 

3. 帶隊教師：  ，參加學生：  人 



□業師協同教學 

1. 配合課程名稱： 

□系專業選修：   

□系專業必修：   

2. 授課系級：  系  年  班 

3. 邀請業師：  人、參加學生：  人、授課時數：  小時 

4. □一般業師  人 □企業夥伴  人 □合作企業  人 

□雙師實務專題輔導【檢附專題製作雙師輔導紀錄表】 

1. 配合課程名稱： 

□系專業必修：   

2. 授課系級：  系  年  班 

3. 校內指導教師：   

4. 邀請業師：  人、輔導學生：  組、輔導次數：  次 

5. 競賽性質：□國際 □兩岸 □全國 

6. 參與競賽名稱：  ，主辦單位：   

7. 競賽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8. 競賽得獎結果： 

□未公布：預計公布日期  年  月 

□已公布：獎項:  ；得獎學生  人；佔輔導學生  % 

□學生證照輔導 

1. 證照名稱：   

2. 發照單位：   

3. 證照類別：□系專業類 □全校性語文類 

4. 證照級別： 

系專業類：□能力指標-核心 □就業資格 □跨領域全校

性語文類：□能力指標-核心 □能力指標-基礎 

5. 證照屬性：□國際 □國內 

6. 參加輔導學生：  位，輔導時數：  小時 

7. 考照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8. 證照考試結果： 

□未公布：預計公布日期  年  月 

□已公布：取得證照學生  人；佔輔導學生  % 

□學生競賽輔導 

1. 競賽性質：□國際 □兩岸 □全國 

2. 參與競賽編號及競賽名稱：【  】   

3. 競賽主辦單位：   

4. 參與輔導學生：  位，輔導時數：  小時 

5. 競賽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6. 競賽得獎結果： 

□未公布：預計公布日期  年  月 



□已公布：獎項:  ；得獎學生  人；佔輔導學生  % 

□學生校外實習輔導 

1. 業界專家輔導人數：  人 

2. 校內輔導教師：教授  人、副教授  人、助理教授  人、講師  人 

3. 校外實習學生數：企業留任  人；佔實習輔導學生  % 

□教材編制 

□紙本教材：  份 □數位教材：  份 

□其他（請簡述計畫型態：  ） 

計畫執行

活動網址 
無則免填 

計畫執行

照片說明

( 6~ 8)張 

 

計畫執行

滿 意 度

問卷結果 

 

活動名稱  

問卷發放數 份 

有效問卷數 份 

計畫執行問項 

問卷結果統計 

非常滿意

比率(%) 
滿意 

比率(%) 
不滿意 

比率(%) 
非常不滿意

比率(%) 

1.您對於整體感受     

2.您參與之實質獲益     

3.您對本次宣傳效果     

4.您對本次場地與設備     

5.您對本次時間安排     

6.您對本次工作人員之服務品質     

7.您對場次的整體感受     

8.其他建議彙整說明：（請以條列式說明） 

 

參加人員  

學習成果

檢測結果

說明 

 

計畫執行

自評 

 

計畫執行

改善措施 

 

計畫核銷

注意事項 

1. 請於活動辦理後 7 日內將核銷案送至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』。 

2. 請務必詳實填寫此表格內各項目內容。 



3. 核銷時應檢附書面文件：請按以下順序排列 

A. 核銷簽文 

B. 【經費運用試算表】中之《核銷報告表》 

C. 【經費運用試算表】中之《差異說明表》 

D. 【計畫成果彙整表】 

E. 原始簽案及附件 

4. 請將以上應檢附文件之電子檔及照片原始檔傳至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』。 

 


